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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有关事项的通知  

 
(保监发〔2009〕104号) 

  各人身保险公司、各保监局： 

  为确保《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9〕年第3号，以下简称“《办

法》”）的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保单利益演示 

  保险公司在产品说明书和其他宣传材料中演示保单利益时，用于利益演示的分红保险的高、中、低

三档假设投资回报率分别不得高于6%、4.5%和3%，现金红利累积年利率不得高于3%；用于利益演示的投

资连结保险的高、中、低三档假设投资回报率分别不得高于7%、4.5%、1%；用于利益演示的万能保险

高、中、低三档假设结算利率分别不得高于6%、4.5%和最低保证利率。其中，用于利益演示的分红保险

的假设投资回报率是指用于计算分红保险红利分配的实际投资收益率假设，用于利益演示的投资连结保

险的假设投资回报率是指投资连结保险对应资产扣除资产管理费后的净投资回报率。  

  二、关于信息披露材料 

  除产品说明书以外的其他用于销售和展业的宣传材料，包括宣传单和宣传彩页等，可以对产品说明

书的有关内容进行简化，但至少应当包括风险提示和该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保单利益演示的，应

当符合《办法》关于利益演示的有关要求。 

  三、关于保单状态报告和红利通知书的提供方式 

  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提供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的保单状态报告和分红保险的红利通知书时，可以

采取向投保人寄送纸质信函的方式提供。经投保人同意，也可以以电子邮件等非纸质方式提供。 

  四、关于客户回访 

  各保险公司总公司可以按照《办法》要求，对每一产品制定全国统一的回访标准话术，应用到对全

国各地投保人的回访工作之中。制定全国统一回访标准话术的，应当将回访话术作为产品备案内容统一

向中国保监会备案。 

  五、关于《办法》有关条文的释义 

  （一）《办法》第四条和第六条所指的“投保提示书”，是指按照《关于推进投保提示工作的通

知》（保监发〔2009〕68号）及《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基准内容》有关要求制定的投保提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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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办法》第十八条要求投资连结保险在产品说明书中披露各投资账户过去10年每月末账户卖

出单位价格变化图。保险公司在报备产品时，上述价格为产品报备时该投资连结保险所连结的各投资账

户过去10年的账户价格。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保险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产品说明书以及其他信息披露

材料中有关上述价格变化情况进行随时更新。仅由于价格变化导致产品说明书的变更无需另行向中国保

监会备案。 

  （三）《办法》第二十一条所指的“各行业股票市值及占比”，行业按照有关市场分类标准执行；

“各类债券账面余额及占比”，债券类别分为国债、央票、金融债、企业（公司）债和其他类别；“各

类基金净值及占比”，基金类别包括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开放式基金又包括股票型、债券型、货币型

和混合型。 

  六、其他 

  （一）自《办法》下发之日起，废止下列文件： 

  1、《关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2〕77号） 

  2、《关于加强万能保险销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05〕94号） 

  3、《关于加强投资连结保险销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07〕76号） 

  （二）本通知自2009年10月1日起执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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